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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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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承诺返物业费
业主抵扣未必合适

开发商在认购书上承诺将返给业主

3000 元物业费， 但注明更换物业公司后此

款自动失效。 业主入住一年多了， 开发商

一直未兑现这 3000 元， 而由开发商委派的

物业公司每月都会收缴物业费， 且威胁业

主不缴纳物业费就发律师函。 业主们担心

开发商拖到一定时间更换物业公司， 整个

小区 2500 多户将近一千万元就无法兑现

了。 开发商拖欠赠送的物业费， 现在的物

业公司是开发商委派的 ， 业主可以用那

3000 元抵扣现在的物业费吗？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开发商以返给业主

3000 元物业费作为优惠条件， 吸引业主选

择购房， 在业主购房后， 开发商却迟迟未

履行承诺。 由此可见， 开发商涉嫌虚假承

诺， 如果双方在购房合同上明确了开发商

的该义务并约定了违约责任， 业主不但有

权要求开发商履行承诺返还 3000 元物业

费， 还有权要求开发商按约承担违约责

任。

但对于开发商拖欠赠送的物业费， 业

主是否可以直接以此对抗物业拒付物业费

呢， 这是值得斟酌的。 虽然开发商与前期

物业公司或多或少会有些特殊关系， 甚至

是“自家人”， 但从法律上讲， 开发商和

前期物业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 开发商

无权代表物业公司作出免收物业费的决

定， 同样物业也并没有义务接受开发商对

业主赠送 3000元物业费的承诺。 因此业主

无权自行用那 3000 元抵扣需缴纳的物业

费。

但鉴于涉及业主人数较多， 且开发商

存在虚假承诺等不诚信行为， 仍建议开发

商尽快与前期物业协调给予业主处理结

果。 否则业主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

开发商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也有权对开发

商的违法宣传等行为向监管部门投诉。

购买住宅使用权
地址出错怎么改

1997年12月，甲职工与单位签合同购买

了自住住宅的房屋使用权，但合同中，单位

将该住宅的单元门编号错打印成“甲门”，正

确的应该是“7门”。 1996年底单位将该住宅

分给甲职工住。 甲职工将户口迁入该住宅

时，派出所在该职工户口本住址栏中列明的

单元门编号是“7门”。 该职工身份证上住址

栏中单元门编号也是“7门”。 该合同1998年

做过公证。代表单位出面办公证事宜的经理

说：建设该住宅楼时使用过甲门，甲门和7门

是一回事。 后来，甲职工发现1997年12月与

单位签订的这份购买房屋使用权合同对应

的是不存在的房屋，今后如想购买该房屋产

权可能会遇到大麻烦。 该职工找到公证处，

公证处表示：公证不能更改；重新公证需要

单位提供当年呈送的原始材料（单位表示已

经找不到那些材料了）。 甲职工想通过法律

程序确认当年购买的是某号楼7门某室，而

不是“某号楼甲门某室”房屋使用权，请问具

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龙先生

【解答】

龙先生， 您好！ 您可以要求单位出具

合同编号勘误的说明后， 向公证机构提出

复查申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规定， 当事人、 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

为公证书有错误的， 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

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 公证书的内容违法

或者与事实不符的， 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

公证书并予以公告， 该公证书自始无效；

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 公证机构应当予以

更正。 鉴于您在公证申请表的“公证内容”

一栏， 明确写明是 ７ 门， 公安机关也认定

您户籍所在的该单元编号是 ７ 门， 但单位

错将合同中的编号写成甲门， 通过这些证

据是可以查明房屋的真实编号与公证书中

公证内容不一致的。 故您有权向公证机构

提出复查申请， 请求其做出更正。 如您对

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 亦可就该争议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当然， 若在签合同

时， 确如经理所说建设房屋时的编号就是

甲门， 即现在的 ７ 门， 您亦可以向主管部

门核实， 由主管部门就甲门就是 ７ 门事实

开具证明。

女方擅自卖房
合同应属无效

前段时间， 男方出差近半年， 女方擅

自和他人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对方已经

提前知道房子是夫妻二人共有的， 男方没

有授权女方签署这一合同， 没有同意卖房

子， 女方签了合同， 并且还擅自写上了男

方的名字。 男方知道后不同意卖房子， 买

方目前还没有支付给卖方一分钱。 在这种

情况下， 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吗？ 还需要

付违约金吗？ 林先生

【解答】

林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 规定， 不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

个人共有， 处分共有的不动产， 应当经占

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

共同共有人同意， 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

的除外。 所涉房屋在夫妻没有特别约定的

情况下， 应由男女双方共同同意后方可出

售， 现女方单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系无

权处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规

定，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

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

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 根据您所述， 男

方在知晓后， 不同意卖房， 即未追认出售

行为。 且房屋尚未办理登记交付手续， 购

买人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 因此

房屋买卖合同面临无效的风险。

合同无效后， 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受到的损失， 双方均有过错的， 应当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如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虽然购买方尚未支付房款， 但如因此

产生直接损失， 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女方赔

偿， 但如购买方在明知女方无权处分且冒

签男方名字的情况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

遭受了损失， 购买方自身也是有过错的，

应承担相对应的过错责任。

中介承诺少担契税
差额过高房东反悔

我 2019 年 6 月份网签了一份房产买卖

合同， 该房产满二不满五， 签合同时中介

跟我们说的是买房只承担很少的契税， 其

他由卖方承担， 有录音为证。 但是去网签

的时候因为差额个税太高， 大概比之前承

诺的金额高出两倍多。 房东当场反悔， 后

又翻出合同说是税费应全部由乙方承担 。

我当时签订中介买卖合同的时候没有经验，

没有注意到这点， 中介也并未一条条解读

合同。 如今， 中介费已付， 网签也签了 ，

首付也全部给房东了，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

解决差额税的问题？ 陆先生

【解答】

陆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恪守合

同约定， 履行自己的义务， 否则应承担合

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您签署的合同上明确

写明所有税费由您承担， 则您应当按合同

约定履行。

我相信您在签合同前， 有与出售方、

中介讨论过税费由卖方承担的事实。 但从

口头约定在书面约定之前、 以及书面协议

的效力高于口头约定等角度分析， 即便有

过口头约定， 但书面协议也已更改了之前

的约定， 故税费承担问题应以书面合同的

条款约定为准。 除非您的录音或其他材料

可以证明， 出售方确有欺诈行为足以导致

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存在。 如果您的证据不

足以主张合同的撤销或无效， 则您不得不

承担所有的税费。

对于您称自己没有经验、 没有注意到

合同约定等说辞， 对于一个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来说， 是不能当然成为可以否

认签名、 不承担税费的合法理由。 因此，

今后在签署重大合同时， 敬请注意合同条

款内容， 万不可对书面文件掉以轻心。

转租摊位到期未搬离

房东否认知情欲起诉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

常女士与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到期日为 2018 年

11 月， 合同约定了可以转租的条款， 现将房屋

转租给杨某， 且与杨某的租赁期限未超过与房

东约定的租赁期限， 可见常女士的转租是符合

合同约定的 。 但 2018 年 11 月租赁期限届满 ，

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常女士应向房东返

还房屋。 虽然实际未搬离房屋的是杨某， 但与

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的是并非杨某， 因此根据合

同相对性原则， 仍应由常女士履行租赁合同中

返还房屋的义务， 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对于常女士说当时打电话给房东的事实 ，

崔瑶律师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规定， 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

提供证据， 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现常

女士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通知了房东， 这对她的

应诉是不利的。 同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 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视

为不定期租赁。 即便常女士打电话通知了房东

取得其同意， 但鉴于没有签订书面协议， 房东

也有权让杨某搬离房屋。 综上， 房东起诉常女

士是有合同依据的。 建议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

事实主张的情况下， 常女士可以考虑与房东进

行调解。

此外， 常女士在与杨某的合同中写明到期

后与房东续约的条款， 系常女士与杨某之间的

约定， 并没有房东的签字认可， 这条约定对房

东不具有约束力， 因此在房东不续约的情况下，

常女士将面临因未能向杨某履行续约义务而承

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事由】

2017年 11月， 常女士和房东签订了摊位租

赁合同， 租赁期限为 1 年， 合同上注明了可以

转租。 此后， 常女士把房子转租给杨某， 和杨

某也签订了合同， 合同上写明到期后应与房东

续约， 租赁期限到 2018年 11月。

常女士在办理好全部转租事宜后， 随即打

电话通知了房东， 但是没有电话录音， 房东现

在不承认常女士打过电话， 否认自己知道转租

的事。

合同到期后， 杨某没有再续交房租， 也没

有腾出摊位， 更没有续签相应的房屋租赁合同。

现在房东起诉常女士， 说其合同到期不腾房子，

要求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记者 金勇

2017 年 11 月， 打算做小生意的常女士租

了个摊位， 与房东的合同中注明可以转租。 后
来， 常女士将摊位转租杨某， 打电话通知了房

东。 如今， 常女士与房东的租赁合同已到期 ，

但杨某却拒绝搬离， 房东否认知晓常女士转租

一事， 并提起诉讼， 称常女士合同到期不腾出

摊位， 要求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对此， 常

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不知是否违法了相关
的法律。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规定，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 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 视为

不定期租赁。 即便常女士打电话通知了房东取

得其同意， 但鉴于没有签订书面协议， 房东也

有权让杨某搬离房屋。 同时， 尽管实际未搬离
房屋的是杨某， 但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的却是

常女士， 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仍应由常
女士履行租赁合同中返还房屋的义务， 否则应

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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